上海市地下水取水工程封井回填管理规定
（公开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bookmark: _GoBack]为规范本市地下水取水工程封井回填工作，保障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依据《地下水管理条例》《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地下水保护利用管理办法》《上海市水资源管理若干规定》《上海市地面沉降防治管理条例》《上海市供水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范围和定义）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地下水取水工程封井回填及相关监督管理活动。
本规定所指的地下水取水工程，是指地下水取水井和回灌井及其配套设施。
第三条（职责和分工）
上海市水务局是本市地下水取水工程封井回填工作的监管部门，其所属的上海市供水管理事务中心负责除疏干排水井以外的封井回填工作的监督管理；各区水务局、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以下统称“区水务部门”）负责疏干排水井的封井回填的监督管理。
第四条（封井回填情形）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地下水取水工程所有权人或者管理单位应当实施封井回填：
（一）报废的地下水取水工程；
（二）未建成的地下水取水工程；
（三）取水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不再延续或延续申请未获批准的；
（四）已完成监测、勘探任务的地下水取水工程；
（五）存在违法取用地下水行为被责令封井回填的等依法应当停止取水的地下水取水工程。
第五条（分类处置）
符合第四条情形（一）的地下水取水工程，对于纳入取水许可管理和登记造册的权属人或管理单位应主动办理取水许可证（登记造册）注销，并在收到注销取水许可（登记造册）通知书后六个月内实施填没；对于回灌井报废，权属人或管理单位应在六个月内实施填没，并到市供水管理事务中心完成登记。
符合第四条情形（二）（三）的地下水取水工程，经市水务局评估，对质量较差的取水工程应在六个月内实施填没；对条件较好、水质水量有保证的取水工程经市水务局同意后纳入登记造册管理或实施封存；疏干排水井应在完成任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完成填没。
符合第四条情形（四）的地下水取水工程权属人或管理单位在完成任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完成填没。
符合第四条情形（五）的，市区水务执法部门应对地下水取水工程权属人或管理单位出具责令改正通知书，明确整改要求，并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六条（监督管理）
地下水取水工程所有权人或管理单位应按照《废弃井封井回填技术指南（试行）》有关要求完成封井回填工作。
疏干排水井、监测（勘探）井、回灌井地下水取水工程应将封填结果证明等相关资料交监督管理部门登记。
其余地下水取水工程所有权人或管理单位应编制封井回填方案、落实监理、组织施工、完成验收等，验收完成后将封井回填方案和竣工验收报告交监督管理部门完成登记。同时，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取水井填没封井作业现场开展抽查，做好现场检查记录，将发现的问题告知取水井权属人或管理单位，并督促其整改。
第七条（附则）
本规定自2026年9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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